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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一、 案情概述： 

        113 年 8 月 1 日○○戒治所 1 名受觀察、

勒戒處分的收容人甲，因為罹患蜂窩性組織炎，

由戒護人員 A 與 B 於當日下午 2 時 30 分解送

到醫院就診，未料渠於醫院上廁所之際，竟拾

獲一把醫療用剪刀，朝執行戒護管理的 A 頸、

手部攻擊，導致 A 的頸部及手部刺傷，A 被攻

擊後忍痛防衛還擊，在第一時間成功壓制收容人，並呼叫支援，未讓事態

擴大。所方得知後緊急派遣警力支援，於下午 4 時許將甲戒護回所調查，

並協助 A 就醫治療，所幸未傷及要害，讓他返家休養。該戒治所嚴正譴責

任何暴力妨害公務行為，將該名收容人移送地檢署偵辦追究刑事責任。 

二、原因分析：         

收容人戒護外醫或戒護住院時，戒護人員應對收容人及收容人可能進出之

處所進行檢查，並密切掌握收容人之動態，避免收容人持有或藏匿違禁物

品或其他不得持有之物品。本案戒護外醫之收容人甲藉由上廁所之際拾獲

剪刀，顯見戒護人員未落實醫院廁所周遭環境進行全面性安檢，致收容人

趁機拾獲利器進而攻擊戒護人員。 

三、興革建議： 

1、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 

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期間，應遴選經驗豐富、品性端正之管理人

員戒護，並利用勤前、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加強講解剖

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加強勤務教育及戒護觀念宣導，

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提高同仁對外醫收容人之警覺性及對突

發事件之應變能力。 

2、加強收容人動態之掌握 

管理員戒護就醫，遭

收容人利器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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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人員於外醫前瞭解收容人之姓名、罪名、刑期及行狀，並掌握其社

會背景與病情，對於外醫之收容人加強掌握外醫之收容人之動態及行

止，注意是否有異常，避免收容人有機可乘致威脅職員之生命安全。 

3、落實各項安全檢查 

當外醫之收容人完成各項醫療檢查或與他人接觸後，戒護人員即應對該

收容人進行安全檢查，另外，對於戒護過程中收容人可能到之處所亦應

進行檢查，避免收容人藉由任何方式取得違禁物品或其他依規定不得持

有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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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一、案情概述： 

       ○○監獄收容人甲於辦理行動接見時，

竟能自行操作滑鼠將接見錄音及錄影系統

關閉，藉機接見非登記之友人並委託該友

人拿錢給會客菜業者，而執勤人員A未將行

動接見所使用之滑鼠等設備進行控管，致收容人甲可以操作並關閉錄音錄

影功能，未察甲違反規定與非登記接見人談話，涉有疏漏。 

二、原因分析：        

矯正機關為提升收容人家屬接見之便利性，利用影音無線傳輸技術，開發

行動接見系統，讓收容人家屬能透過個人之行動載具與收容人進行視訊及

音訊之溝通，避免家屬舟車勞頓；而部分矯正機關現有設備因律師接見、

行動接見、遠距接見等用途不同，執勤人員須使用滑鼠操作，惟卻將有線

滑鼠置於桌面，讓收容人得以私自操作滑鼠設備，且未對收容人操作滑鼠

設備進行控管情形。 

三、興革建議： 

1、落實巡查勤務並加強注意收容人行止 

各機關戒護收容人辦理行動接見時，相關勤務人員應落實巡查，並確

實掌握接見對象及螢幕畫面情形，提高警覺，防止其他未經申請接見

之人趁隙接見。 

2、全面更新設備為無線滑鼠 

為避免收容人伺機操作公務電腦，致公務資料外洩或影響行動接見系

統錄音存檔等運作，將行動接見電腦設備全面更換為無線鍵盤及滑

鼠，並置放於收容人無法觸及之處，戒護人員並應嚴密戒護，嚴禁收

容人操作或變更，致影響戒護安全。 

收容人於辦理行動接見

時使用滑鼠操控系統錄

影錄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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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錄音錄影功能鍵僅顯示，避免手動取消功能 

行動接見系統收容人頁面錄音錄影功能鍵，設定僅有顯示目前正在

進行錄音錄影狀態，即使收容人操作滑鼠試圖手動關閉，也無法取

消錄音錄影，以避免收容人任意開關錄音錄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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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一、案情概述： 

        ○○監獄視同作業收容人於執行環境

外清與資源回收任務時，在職員宿舍之資

源回收桶發現一包塑膠袋內有整份廢棄紙

張，打開後發現係收容人身分簿影本，內

諸多收容人之名字、身分證號碼、住址、

聯絡方式、家庭成員、刑事判決等個人資

料。該收容人深怕自己的個資也會遭隨意洩漏，故寫信向機關反映。經調

查後發現，該份資料係教誨師甲將收容人身分簿借閱後影印，並將影印資

料私自帶回宿舍加班，亦發現甲於收容人資料使用後並未及時銷毀，待累

積至一定數量後方以塑膠袋打包後扔棄。 

二、 原因分析： 

本案中教誨師甲對公務上持有應保密資料未妥慎處理且私自攜出機關，於

工作結束後未及時將保密資料澈底銷毀反而隨意丟棄，保密觀念薄弱，造

成公務機密洩漏之風險，雖甲抗辯係工作盡責才將身分簿列印帶回宿舍加

班，惟仍亦應遵守保密相關規範。另甲雖非故意外洩，惟甲應能注意保密

規範而不注意，復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祕密罪有處罰過失之明文，

故本案調查後仍依刑法 132 條第 2 項移送地檢署偵辦。 

三、 興革建議： 

1、強化法紀觀念，提昇保密意識： 

為提升同仁法紀觀念及保密意識，應持續利用職前訓練、常年教育及監

務會議等時機，宣導個人資料保密重要性、洩密違規案例及洩密所涉後

果與因素，督促同仁養成資料保密警覺性，杜絕違規查詢，及不當使用

洩密情形發生。 

 

教誨師將收容人個資

存放宿舍並隨意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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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保密規範，執行保密措施： 

公務機密非經科室主管核准，不得複製及攜出辦公處所，並應要求員

工切勿將機敏公文正本、影本或電子檔攜回家或宿舍辦理；另落實公

文收發、檔案管理及傳遞保密過程；  

各單位應將保密觀念從「防止洩密」轉化至「管控持有」，意即不應

持有之公務機密應趁早放棄持有，俾利從源頭預防公務機密外洩之風

險；故對於因業務需要所持有之機密資料，應於任務結束後予以徹底

刪除或完善移交，不得由個人私下持有及隨意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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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貪指引案例 
 

 

一、案情概述： 

某監教化科甲教誨師，於113年1月間，分別

向人事室及政風室，探詢民眾陳情反映甲教誨

師辦公紀律疑義案內容事項，經政風室警覺人

事室收文尚未簽辦之陳情信件公文書資料，疑

遭洩漏情事。 

嗣經政風室於同年1月下旬簽報奉核啟動行政調查作業程序，始發現調

查分類科乙調查員，涉無故探悉及取得職務上不應知悉、不應持有之大量公

文資料，包含員工薪俸表、工程及其他採購資料、人事考核評定資料及其他

機敏性個人資料等，並透過調查分類科具法務部對外連線網點功能之共用電

腦，將其中之民眾陳情甲教誨師辦公紀律疑義信件含公文本文及附件檔案傳

送至外界。 

乙調查員涉違反公務機密行政責任部分，業核予記過一次懲處。另涉刑

事責任部分，司法機關偵辦中。 

二、風險評估 

1、調查員利用公文系統為主管使用權限之資訊管理漏洞，無故取得個人資

料保護法定義之個人資料、一般公務機密之人事作業及陳情檢舉事項等

公文書，致其有機會將公文書檔案傳送至外部。 

2、本案調查員將該公文書含公文本文及附件檔案傳送至外部，疑涉刑法第

132 條洩密罪；另下載其他資料，無故取得公務電磁紀錄部分，疑涉犯

刑法第 359 條罪嫌。 

三、防治措施 

1、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使用者權限以正職職員及科室主管(含以上)人員為各

科室權限，查詢所屬科室公文資料；非正職人員(含臨時人員、承攬及約

調查員透過具法務部對外連線

網點功能之共用電腦，洩漏機

關公文書至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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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人員)為承辦人權限，僅查詢自己承辦之公文資料。 

2、請人事室於人事異動或職務異動時，通知統計室確認資訊系統使用權限

申請及註銷帳號。申請新增及註銷帳號時，使用者應填具資訊系使用者

權限申請單，同仁如有辦理業務及職務異動，致與系統權限不相符情形，

亦需填寫資訊系統使用申請單，經陳核機關首長核准後，送交統計室辦

理權限異動。 

3、「機關電子郵件帳號及各項資訊系統使用者權限申請單」表單調整，增

加「申請日期」及修正文字如「帳號申請」、「異動」、「註銷帳號」

等，增加表單明確性。 

4、即時通訊軟體使用列冊管理及列為資訊安全內部稽核重點項目，定期辦

理查核。 

5、請各科室確實管理網路磁碟機內部檔案資料，定時刪除存置檔案，並由

各科室派員定期清理，統計室負責管理網路磁碟機運作。含有「個資」

檔案應加密或即時刪除。 

四、參考法規 

1、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

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

同」。 

2、文書處理手冊第 69 點第 1 款：「各機關員工對於本機關文書，除經允

許公開者外，應保守機密，不得洩漏。」；第 7 款：「職務上不應知悉

或不應持有之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持有」。 

3、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人員資訊安全管理規範第 3 點第 2 款：「本部及所屬

機關人員應依相關法規負保守公務機密之義務，對於其主管與非主管事

務之機密性與敏感性資訊，均不得洩漏，退（離）職後亦同」。 

4、刑法第 132 條之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嫌。 

5、刑法第 359 條之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

錄之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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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保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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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詐騙宣導  

 


